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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規 則  
第 一 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統一管理公有財物，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其施

行細則、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辦理，並按本校實際狀況，

酌情酌理，以符實用而擬定。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指財物，係指非營利專供公務用之土地、房屋建築及設備（以上二類稱

不動產）、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雜項設備（以上三類稱動產）、 非消

耗用品、消耗品（以上二類稱物品）。 

第 三 條 財物分類方法及財物之耐用年限 ，悉依行政院頒行「財物標準分類」之規定。 

第二章 不動產之管理 
第 四 條 土地之管理 ─ 設置土地分類明細表、經管（使用）土地登記卡，為辦理土地增

減結存之登記；並向當地地政機關辦理產權登記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第 五 條 房屋建築及設備之管理 ─ 設置房屋建築及設備分類明細帳 、經管（使用） 建

物登記卡，為辦理房屋建築及設備增減結存之登記；並向當地地政機關辦理產權

登記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房屋建築之空間設備以院、系(所)、中心、室(處)為

使用管理單位。 

第 六 條 教職員奉准借用公有宿舍，需辦理公有宿舍房地借用契約，並向當地法院辦理公

證手續，以加強法律上之保障。 

第 七 條 新建之建築物完工經承辨單位會同主計室、保管組及有關單位驗收後， 由經辦

人員將建築物使用執照、配置圖、面積計算表、平面圖各乙份交由保管組登記列

帳，並憑以辦理建物保存登記。 

第三章  動產之管理 
第 八 條 動產之管理 ─ 對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輪設備、雜項設備採分類帳、財產卡制

度，以學院、系(所)、場、廠、中心、室(處)、組為使用保管單位，由該單位主

管指定專人或由各使用人負責保管，各單位財產保管人應依「本校國有財產保管

人及使用人須知」內容妥將財物保管之。（附件一） 

第 九 條 新購財物之驗收，由保管組點收廠牌、型號、數量，使用單位驗收品質，性能及

隱蔽部份，主計室審核之。 

第 十 條 財物經驗收合格辦理付款手續時，由申請（使用）人填寫財產增加單一式三份，

經單位財產保管人會章，隨同黏貼憑證簽章後送審。 

第十一條 保管組依據財產增加單將各財物予以分類編號、列帳，於翌月初列印財產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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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製財產標籤連同財產增加單併送各單位財產保管人黏貼與收執存證。 

第十二條 圖書館新購圖書增加單由圖書館自行填寫及管理，各單位申購之圖書送圖書館統

一編號列管。並於每月終，翌月三日前，將該月新增圖書填列財產增減表送保管

組彙辦月報。 

第十三條 本校校內財產移動時應經單位主管同意，並填寫財產移動單，由原單位財產保管

人、新單位財產保管人會章確認後送保管組以憑辦理財產移動登記。（附件二） 

第十四條 會計年度結束時，由保管組列印各單位財物清冊一式二份，－份送各單位財物保

管人先行辦理該單位財物盤點（初盤），另一份由保管組裝訂成冊，供盤點小組

人員訂期清查盤點（複盤 ），並將盤點結果填具有關報表，呈報主管機關查核考

評。 

第十四條之一 新購置仍於耐用年限內財產經盤點人員複盤，遇有缺件情形，應於翌年六月

底前補正。若屆期無法補正，保管人應依本校「財物減損報廢處理辦法」負

責賠償。 

第四章  物品之管理 
第十五條 非消耗物品之管理 ─ 對於價值在一萬元以下，耐用年限不超過二年之非消耗品

採分類明細帳、不建立財產卡，並得由各單位財產保管人合併管理或另指定人員

管理，其餘均比照動產管理。 

第十六條 消耗品之管理 ─ 設置消耗品增減表、各單位領用明細帳，各單位人員申購（領

用）消耗品須填具消耗品領用單－份，經單位主管、保管組主管、總務長核章後

申購（領用）之，每月並由保管組印表統計，呈閱一次。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 各單位財物保管人異動時，應將所經管財物辦理盤點、交接，以明責任。離職人

員應辦理移交手續。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有財產保管人及使用人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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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產保管人或使用人對國有財產，應注意保養及整修，不得毀損、棄置。 

二、財產保管人或使用人對國有財產，不得出售、出租、外借 。 

三、財產保管人或使用人對國有財產，因故意或過失，致財產遭受損害時，除涉及刑事責任

部分，由本校移送該管法院究辦外，並應負賠償責任。但因不可抗力而發生損害者，其

責任經審計機關查核後決定之。 

四、財產保管人或使用人對國有財產，遇有遺失、毀損或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除經審

計機關查明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解除其責任者外，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財產遺失，除因災害或不可抗力，經查明屬實外，應由有關人員負責   

     賠償。 

（二）財產毀損可修復使用者，其一切修復費用，應由有關人員負擔。 

（三）財產毀損，不堪修復使用者，應由有關人員負責賠償。 

（四）賠償價格，依本校「財物減損報廢處理辦法」處理。 

五、財產保管人對國有財產，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結束後作檢查與視實際情況作不定期檢查。 

六、財產保管人發現國有財產因使用損壞時，應依程序辦理報廢。 

七、財產保管人因職務變動或離職或退休時，對經管之國有財產，應於十四日內辦理移交完

畢，財產移動作業，原則上以保管使用單位同仁為移轉對象，計畫經費購買之財產則可

以共同計畫主持人為移轉對象。 

八、財產使用人因職務變動或離職或退休時，使用之辦公室、研究室及實驗室等空間，應於

三個月內交還使用管理單位，逾期仍未移交完畢，使用管理單位應簽請學校交由總務處

強制處理；惟教師退休後仍有原計畫需執行，其歸還期限需以專案簽准為依據。



 


